


本预案适用于本

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

地震灾害事件以及毗

邻县（区）发生的对

我县产生较大社会影

响的地震灾害事件的

应对工作。

地震应急工作实行

行政首长负责制，县抗

震救灾指挥部具体组

织，坚持分级负责、属

地为主、技术支撑、快

速反应的原则。地震灾

害发生后，县抗震救灾

指挥部成员单位立即按

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

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震减灾法》《破坏性地震应急

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山西省防震减灾条例》《山

西省地震应急救援规定》《山

西省地震应急预案》《长治市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长

治市地震应急预案》《平顺县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

我县地震应急工作实际，修

订本预案。

为建立健全高效有

序、科学统一的地震应

急救援机制，提高全县

地震灾害应急处置能

力，有力有序有效实施

全县地震应急工作，最

大程度减少地震造成的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结

合我县实际修订本预

案。

根据震级和死

亡人数，地震灾害

分为一般、较大、

重大、特别重大四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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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参照县级应急指挥机构的组成和职

责，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相应的抗震救灾应急指挥机构，负责

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抗震救灾工作。



县应急局、县防震减灾中心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防震减灾规

划，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进行地震趋势预测意见。依法对地震重点监

测防御区和建筑抗震设防情况进行辨识、评估，形成地震趋势预测与地震

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制定防控措施，定期进行检查和监控。建立健全地震

灾害预防工作制度，建立完善防控体系，防范化解风险和消除隐患。

三、风 险 防 控





四、监测和预警四、监测和预警

县公安局、县工信局、县交通局、县水

利局、县住建局、县教育局、县卫体局、县

自然资源局、长治市公路局平顺段等有关部

门、单位及时将收集了解的情况报县抗震救

灾指挥部办公室。



县级响应按照灾害分级由低到高设定为四级、三级、二级、 一级四个等级

符合四级响应条

件时，县抗震救灾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先期

赶赴现场，根据地震

灾情向县抗震救灾指

挥部指挥长汇报，由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

公室启动四级响应。

符合三级响应条

件时，县抗震救灾指

挥部指挥长向县应急

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

(县长)报告，由指挥

长启动三级响应，并

上报市抗震救灾指挥

部。

四级响应 三级响应

符合一级响应条件

时，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指

挥长向县应急救援总指挥

部总指挥报告，建议启动

一级响应。落实市指挥部

指导意见，根据地震灾害

情况在县委、县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指挥和协调全

县抗震救灾工作，必要时

直接接受省、市上级指挥

部的协调指挥，全力配合

上级指挥部开展好抗震救

灾各项工作。

符合二级响应条件

时，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指

挥长向县应急救援总指挥

部总指挥报告，建议启动

二级响应。县抗震救灾指

挥部在县委、县政府的统

一领导及县应急救援总指

挥部的指导下，指挥和协

调全县抗震救灾工作。在

做好三级响应重点工作的

基础上, 落实市抗震救灾

指挥部指导意见，必要时

请求省、市上级有关部门

给予支持。

二级响应 一级响应







1 恢复重建规划 2 恢复重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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